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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签订战略合作一揽子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一揽子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

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程序，另行商议和约定。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
 本次一揽子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。 

 

一、战略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与山西省人民政府

和太原市人民政府签署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统称“一揽子协议”）。 

上述一揽子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

会审议。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法合规履行相关程序，另行签订具体合同（协议）。

公司将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

二、战略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一揽子协议，双方将依据各自的发展规划，拟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、

区域开发建设和金融股权等方面开展合作，未来公司拟在山西省实现累计投资不

少于 1,000 亿元，未来 5 年内在太原市实现累计投资不少于 500 亿元。 

主要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：一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，主要包括高速

公路、市政路网、城市轨道交通、铁路、综合交通枢纽、河道治理、地下综合管

廊等领域；二是区域开发建设，主要包括片区综合整治、棚户区改造、特色小镇、

城市公共设施、学校、医院等领域；三是金融、股权合作，主要包括在产业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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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作、资产重组、股权并购、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合作等。 

双方按照要求，拟采取 PPP、BOT、EPC、施工总承包等合作模式，并积极

探索其他各种灵活有效的合作方式和实现途径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一揽子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一揽子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照相

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程序，另行商议和约定。届时，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情

况，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


